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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坏账核销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坏账核销的主要概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拟核销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部分其他应

收款共计 89,688,867.90 元，其中：成都同人华塑建材有限公司 32,009,268.84 元、

四川嘉塑型材有限公司 57,679,599.06 元。本次拟核销的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本次申请核销的坏账形成的主要原因：该两欠款公司原为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已于 2015 年 12 月进行股权转让，均是资不抵债且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经营（详见

公司 2015-094 号、2015-107 号、2015-110 号公告）。两公司欠款是多年累积形成，

股权转让后公司经努力已追回部分欠款，但其余部分其他应收款经公司多次催收

无果，后又发律师函进行追索。这两家企业目前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资不抵

债，无偿还能力。该款项确实无法收回，故申请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予以

核销处理。 

二、公司对追讨欠款的后续相关工作 

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

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三、本次坏账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本次核销的其他应

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本次核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会计政策的要求，不影

响公司当期利润，不涉及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坏账核销的独立意见 

本次坏账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不会

对本年度净利润及其他财务指标构成重大影响，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坏账核销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 

五、监事会对本次坏账核销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坏账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财务的真实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对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